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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三角镇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实施方案

项目名称：2025年三角镇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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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叶小娇              职务/职称：质环站负责人 
办公电话：85880701            手机：15922769677
填制日期：2025年9月20日


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制



一、项目所涉产业发展现状（或工作开展情况）
三角镇地处綦江城区东部，东临隆盛镇，南接永城、石角镇，西连通惠街道、横山镇，北接巴南区，幅员面积106平方公里，现下辖2个社区，19个村，166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4万余人，耕地面积9万余亩，林地面积6.5万余亩。2024年全镇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4.76%，以“就地还田”为主，秸秆利用方式较为单一，利用的质量不高，农村露天焚烧秸秆现象仍时有发生，造成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
二、项目任务计划
（一）项目任务来由（背景）
为提升秸秆综合利用能力与露天焚烧管控，以更高标准持续深入打好“治气”攻坚战，巩固完善秸秆收储运体系，扎实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实施秸秆高效离田利用，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培育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高质量建设秸秆资源台账，推动全区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能力提升，加强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按照《关于申报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通知》(綦农委〔2025〕125号)要求，自愿申报。
（二）建设地点及规模
三角镇辖区内包含4个村。
（三 ）项目内容
三角镇辖区内重点村居产生的秸秆（杂草）进行粉碎及翻耕还田250亩，建设秸秆资源台账1套及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管控宣传
（四）建设进度
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
（五）项目推进及管理措施
1. 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项目实施
（1）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根据区农业农村委有关文件要求，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申报补助等工作。
（2）项目实施切实做到政策公开透明、操作流程规范、资金支付真实可靠，要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一经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将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3）要科学做好项目绩效评价，探索将评价结果与群众满意程度与补助资金挂钩的操作机制，做好项目后期运行监管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2. 区农业农村委加强项目指导
（1）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制定綦江区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监测项目实施效果。
（2）区农业农村委作为技术支持单位，负责秸秆露天禁烧和秸秆综合利用方法的宣传和培训，包括宣传资料的准备、秸秆综合利用方法的整理等。
（3）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方案、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等工作的指导。 
（4）组织项目资金。 
（六）项目绩效目标（含项目带动能力，直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实现秸秆还田250亩。通过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基本能力建设和秸秆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建设，促使秸秆综合利用领域拓宽，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1. 经济效益：通过实施秸秆粉碎肥料化，在同等地力水平、耕作管理条件下，可以培肥地力，增加土壤氮磷钾等有机质含量，减少化肥施用同时，促进粮食增产增收。
2. 社会效益：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广应用，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综合生产效益提高，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 二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增强，提高土地投入产出率，增加单位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四是秸秆综合利用模式的探索，辐射带动綦江全域积极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 生态效益：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或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建设秸秆资源台账1套，秸秆综合利用的推广应用，可有效防止秸秆野外焚烧，避免焚烧秸秆造成的森林火灾和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优化生态环境。
三、资金投入概算
（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入6.59万元，申请市级项目资金补助5.27万元。
（2） 资金具体用途和投资标准
	序号
	建设内容
	参数
（参数、大小、材质等）
	数量
	单位
	单价
（万元）
	总金额（万元）

	1
	秸秆（杂草）粉碎+翻耕还田
	龙门村60亩、乐升坪村70亩、徐家村60亩、永安村60亩
	250
	亩
	260元/亩（含粉碎）
	6.5

	2
	宣传费用
	
	
	/
	
	0.09

	合计
	
	
	6.59


（3） 补助环节
	项目
	建设内容
	参数
（参数、大小、材质等）
	数量
	单位
	单价（万元）
	总金额（万元）

	1
	秸秆（杂草）粉碎+翻耕还田
	龙门村60亩、乐升坪村70亩、徐家村60亩、永安村60亩
	250
	亩
	208元/亩（含粉碎）
	5.2

	2
	宣传费用
	
	
	/
	
	0.07

	合计
	
	
	5.27


4、 组织保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三角镇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确保项目按时推进。
2. 大力宣传引导：采用制作宣传牌、印发宣传资料、刷写宣传标语、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图册、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等宣传手段，全方位宣传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相关法律法规和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和重要意义，形成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氛围。
3. 严格资金档案管理：严格按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要求，设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补贴项目资金专项、专人管理，严禁截留、挪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建立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及时收集项目建设实施的有关资料与材料，为项目顺利实施与检查验收提供可靠详实的档案资料。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一）单位性质、隶属关系、职能（业务）范围
实施单位：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人民政府
1、单位性质：党政机关。
2、隶属关系：綦江区人民政府。
（二）有无不良记录（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无
[bookmark: _GoBack]（三）实施该项目现有条件（包括自筹资金的筹措方案）
三角镇政府有秸秆综合利用专兼职人员5名，人员足，技术力量强，具备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条件。
六、相关单位情况及参与事项
无

















表一：
项目主要人员与任务分工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备注

	陈亮
	男
	44
	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
	主持全面工作
	

	肖庆
	男
	32
	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副主任
	负责现场管理
	

	黄登华
	男
	52
	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农艺师
	负责技术指导
	

	袁春
	男
	49
	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高级农艺师
	负责技术指导和资料收集
	

	陈洪革
	男
	58
	三角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农艺师
	负责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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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评审表
	评审类别
	评审
内容
	评审标准
	评审结果
	备注

	业务
评审
	现有条件
	是否符合项目申报的前提条件
	
	

	
	业务目标
	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是否符合建设规范，规模是否符合要求
	
	

	财务
评审
	项目单位财务能力
	1、近三年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2、有无不良记录（财政、审计、监察、业务主管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行业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
	
	

	
	财政支持环节
	1、是否有明确的支持环节；
	
	

	
	
	2、确定的环节是否符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
	
	

	
	
	3、是否有明确的补助（补贴）标准；
	
	

	
	
	4、补助（补贴）标准确定是否合理。
	
	

	
	资金筹措
	1、项目建设资金测算是否合理； 
	
	

	
	
	2、资金来源是否有保障；
	
	

	
	
	
	
	

	评审结论
	 （写明是否通过评审的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组组长及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评审人员签字
	


说明:区农业农村委评审组填写。


表三：
项目评审专家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技术职称
	联系电话
	备注

	
	
	
	
	
	
	评审组 长

	
	
	
	
	
	
	


	
	
	
	
	
	
	


	
	
	
	
	
	
	


	
	
	
	
	
	
	


	
	
	
	
	
	
	


	
	
	
	
	
	
	



说明：区农业农村委评审专家填写。



表四：
项目申报意见表
	项目单位
意　　见
	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立项。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项目所在街镇审核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复核评审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